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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 件
青 岛 市 总 工 会

青人社字〔2020〕53号
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工会派出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：

现将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会派出庭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

社 会 保 障 局
青 岛 市 总 工 会

2020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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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会
派出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化解工作，方便

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依法维权，充分整合资源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劳动人事争议

仲裁组织规则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会派出庭（以下简

称“派出庭”），是由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组建，并

在市总工会设置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派驻仲裁庭。

第三条 派出庭负责开展劳动人事争议的预防调解工作，依法

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承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指派的具体工

作。

第四条 派出庭负责处理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

的以下范围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：

（一）派出庭接待受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；

（二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指定处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；

（三）当事人自愿选择到派出庭处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；

（四）其他适合在派出庭处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。

第五条 派出庭的日常管理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、市劳动

人事争议调解预防中心与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共同负责，派出庭

硬件设施由市总工会按照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设和管理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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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配置。

第六条 派出庭值班人员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安排。值班

人员负责接待当事人维权咨询，协调做好重大集体劳动人事争议案

件联合化解工作。

第七条 派出庭应加强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调解力度，突出调解

方式化解争议。

第八条 对于符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受理范围，且属于青

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派出庭值

班人员按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规定登记立案。

第九条 派出庭值班人员应引导进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程序的

劳动者，提交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》及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工会仲裁庭调解登记表》（参考格式见附件）。

第十条 派出庭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的，应在10日内调解完

毕。10日内调解不成的，应将案件及时转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审

程序。

第十一条 案件在派出庭进行处理的，实行案件主审仲裁员负

责制，一般应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结案。

第十二条 派出庭可以通过以案说法、庭审观摩等形式加大普

法宣传力度，建设职工法治宣传教育基地。

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工会工作人员或工会法律服务律师

团律师，可聘任为兼职仲裁员，负责在派出庭值班和案件处理工作。

第十四条 派出庭兼职仲裁员参与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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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相关规定标准领取办案补助。

第十五条 派出庭兼职仲裁员的考核，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
院、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预防中心与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共同负

责，内容包括工作实绩、业务水平、办案质量、工作作风和群众满

意度等。

第十六条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定期组织对派出庭办案人员

进行业务培训，提高派出庭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、政策水平和调解

能力。

第十七条 各区（市）和保税港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

会派出庭可参照本办法联合各区（市）总工会进行组建和管理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人社局、市总工会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《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会派出庭调解登记

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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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会派出庭

调 解 登 记 表

青劳人仲派登字【2020】第 号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 性别 联 系 电 话

住 址

被 申 请 人

单 位 名 称
联 系 电 话

地 址

基 本 情 况 申请人系被申请人处职工（详见申请书）

请 求 事 项 1、详见申请书

申请人意见

已详细阅读《调解告知书》，同意 10 日内由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
委员会工会派出庭进行调解。

签 名： 年 月 日

调 处 结 果

调解员签字 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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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

案情

调解

记录

调解

结案

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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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5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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